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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 

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GLG/SZ/A5062/FY/2021-279 

致：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据与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于 2020 年 12 月出具了《关于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关于熵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

工作报告》”），于 2021 年 4 月出具了《关于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因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以下简称“深交所审核中心”）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下发了审核函［2021］010590 号《关于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故本所律师针对《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中发行人律师需要说明的有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核

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的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定义与《法律意见书》及

《律师工作报告》相同。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同样

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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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

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

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已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而需提供或披露的资料、

文件和有关事实以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补充核查与验证，并

在此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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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正文 

 

问题 8 关于中安智控 

申报文件及首轮问询回复显示： 

发行人于 2019 年将持有的中安智控 51%股权转让给智控泰科，并确认处置收益

755.91 万元。交易完成后，中安智控经营未达到预期，逐步恶化，智控泰科未能按照双

方约定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智控泰科、刘云天、颜平进、张

鹏、王根尚未向发行人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请发行人律师就诉讼最新进展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一、 核查程序 

（一）查阅了与深圳市智控泰科生物识别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控泰科”）、

刘云天、颜平进、张鹏、王根股权转让纠纷的相关诉讼资料，包括股权转让协议书、担

保合同、案件受理通知书、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发行人提交的《强

制执行申请书》《撤回执行申请书》； 

（二）查阅了发行人与刘云天、颜平进、张鹏、王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书》； 

（三）与发行人法务部门负责人就诉讼最新进展情况进行了沟通确认，并取得了发

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 

（四）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粤公正

微信小程序查询诉讼进展情况； 

（五）查阅了《申报审计报告》。 

二、核查内容 

（一）基本情况 

由于发行人于 2019 年将所持中安智控 51%股权以 51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智控泰科，

智控泰科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 260 万元，尚余 250 万元（利息请求判决至实际支付之日

止）未支付，刘云天、颜平进、张鹏、王根对前述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承担无限连带担

保责任。 

因此，2019 年 7 月 31 日，发行人作为原告在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起诉智控泰科、

刘云天、颜平进、张鹏、王根，诉讼请求为要求智控泰科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2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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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84,616.44 元（利息请求判决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及违约金 1,020,000 元，并要求

刘云天、颜平进、张鹏、王根承担连带责任。 

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就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智控泰科向

发行人支付股权转让款 250 万元以及利息，并支付违约金 1,020,000 元，刘云天、颜平

进、张鹏、王根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进展情况 

由于智控泰科、刘云天、颜平进、张鹏、王根未按（2019）粤 1973 民初 12579 号

《民事判决书》向发行人支付任何款项，发行人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向东莞市第三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在执行过程中，发行人与刘云天、颜平进、张鹏、王根签订了《执

行和解协议书》，发行人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申请撤回了对该 4 名被申请人的强制执行

申请，目前本案仍在执行过程中。 

根据《申报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已对智控泰科未支付的股权转让价

款 250 万元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根据《申报审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的净资产为 126,124.65 万元，若发行人最终无法获得赔付，则智控泰科未支付的

股权转让价款以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合计金额占发行人净资产的比例很小，不会对发

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 核查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智控泰科之间的诉讼为股权转让纠纷，不涉及发行

人的生产经营活动；法院已就该诉讼作出了判决，要求智控泰科向发行人支付股权转让

价款以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并要求刘云天、颜平进、张鹏、王根承担连带责任；发

行人与刘云天、颜平进、张鹏、王根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书》，目前本案仍处于执行

过程中，若发行人最终无法获得赔付，由于所涉金额占发行人净资产的比例很小，不会

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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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熵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四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经办律师：                   

      幸黄华 

 

负责人：                           经办律师：                    

马卓檀                               程 静 

 

                                   经办律师：                    

                                                   叶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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